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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妇女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真主就是真理 

1979年 2月伊朗爆发了一场具有宗教性质的革命，确切的说这场革命应该

叫宗教大革命。用米舍尔·福库的话说是“失去灵魂世界的灵魂”，这场革命

发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面临全球化的时代。 

伊斯兰革命发生在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波，尤

其对那些认为政教应该分离，认为宗教是鸦片的人们，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

对他们的打击非同小可。伊斯兰革命向世人告白真理，揭示统治东方的唯物主

义思想和统治西方的世俗资本主义思想谬论。 

伊斯兰革命是一场有目标有理想亲伊斯兰的革命，它旗帜鲜明地挑战帝国

主义，在世界倡导发扬宗教思想。 

正当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渐渐黯淡无光的时候，这场革命

向伊朗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 

伊斯兰革命在政治方面，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在经济方面，致力于实现

社会公正，减少贫富差距，加大扶贫力度。这是伊斯兰革命奠基人已故伊玛姆

霍梅尼提出的新思想模式，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则根据伊斯兰教

导认真执行。 

伊斯兰革命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也有新的认识，认为妇女在保持贞操及正确

价值观的情况下，有权利参与国家和国际事务，并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说，伊朗妇女在伊斯兰前后，甚至在伊斯兰革命前后的地位、人格和

享有的社会权利发生了巨大变化，伊斯兰革命前，妇女是资本家手中的工具。

但是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妇女勤奋勇敢的精神被人们称颂。无论是在革命胜利

时期，还是在卫国时期，或是在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时期，妇女在社会、政治

和经济领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换句话说，伊玛姆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妇女的社

会状况。这场革命给予了妇女崇高的地位，为妇女创造了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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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革命伟大的奠基人伊玛姆霍梅尼站在高点上，用其独特的思想看待

妇女问题，并推动妇女走向完美。他认为，“伊斯兰教视妇女作为一个完整的

人，妇女完全可以和男士一样参与伊斯兰社会的建设”，他又说，“妇女在世

界上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一个社会的腐败或改良源于妇女的腐败或改

良”。关于妇女在家庭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他说“一个女人可以为社会培养很

多人，这个社会可以是一个具有崇高理念的人性社会，也可以相反之”。 

自伊玛姆霍梅尼之后，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继续坚持这一崇

高的理念。他肯定了伊玛姆霍梅尼所持的妇女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中发挥重大作

用的正确立场。他说：“如果没有穆斯林妇女的大力支持，没有将伊斯兰教法

和伊斯兰责任根植于妇女的心中，这场革命就不会胜利”。他还强调了妇女参

与国家各领域的必要性。他说：“只要妇女参与，每项工作效率就一定很

高”，他的这一赞语成了妇女积极参与各项事务的动力。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袖同样在国际领域阐释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妇女

问题的立场，他针对西方世界说：“你们背叛了人类，背叛了妇女，你们无视

社会法律法规逼良为娼，让妇女成为玩偶和工具”，他强调，“西方社会必须

对此负责，你们侮辱了妇女的人格，侵犯了妇女的权利，践踏了妇女的价值，

恬不知耻地佯称支持妇女，实际上是背叛她们”。 

话长笔短，不能一一详述伊斯兰革命领袖在此领域提出的积极观点。以下

例举保持贞操的伊朗妇女在各领域取得的进步和显著的成果。 

伊斯兰革命向世人展示的另一典范是“妇女带着盖头参与社会各项事

务”。在伊朗科技、政治、文化和体育等领域不乏有诸多聪慧的成功女士。西

方自诩赋予妇女自由，事实上，他们无视妇女的存在价值，而是把妇女当作用

于低级趣味娱乐的工具。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成立了诸多机构和组织，为妇女充分发挥其能

力，展示其才华，积极参与国家各项事务搭建了平台。 

1．立法机构与妇女文化社会委员会制定相关的政策 

（1） 立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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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既重视男女公民的社会权利，更注重伊斯兰赋予妇女的

价值和地位。鉴于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发挥的不同作用，妇女就享有特殊的权

利和责任，这一权力可分为个人、家庭和社会与政治三种。 

有关妇女出台的相关条款包括： 

-禁止让妇女从事又重又脏的工作。 

-怀孕妇女享有产假。 

-允许妇女每天在工作时间用一小时给孩子喂奶。 

-在工作上，对哺乳孩子的母亲给予照顾。 

-妇女在怀孕、哺乳期间，不但要保留其职位，而且享受带薪产假。 

-部分行业，妇女只上半天班。 

-在部分特殊行业中，应该为妇女提供便利。 

-禁止强行妇女参加武力争端。 

-保护无人照顾的妇女和儿童。 

提示：以上是除伊朗全体男女公民享有的公共权力外，赋予女性特有的权

利。 

 

（2） 妇女文化社会委员会 

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认为，“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说，

人类社会涉及的所有领域，包括生活，男女都负有共同的责任和享有平等的权

利”。伊斯兰政府从成立一开始，就为妇女积极参与各项事务创造环境，提供

便利。对于伊朗妇女在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政体，以及在伊斯兰革命胜利

后的突出表现，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建议成立妇女文化社会委员

会。该委员会隶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文化政策制定机构——伊朗最高文

化革命委员会。也是首个设有妇女区域的国家文化政策制定委员会。该委员会

的成员由主管妇女事务的总统顾问、伊斯兰议会女议员、主管妇女事务的外长

顾问以及宗教学府和大学的老师组成。 

该委员会职能： 

1． 制定巩固家庭机制、利于组建家庭和维护家庭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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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有关人士和机构提议研究妇女文化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协调调研工

作。 

3． 起草提高大众信息、教育水平的方案，研究提高妇女受高等教育的政策

和途径。 

4． 起草妇女充分利用空闲时间的计划。 

5． 制定一系列发展与国外，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妇女文化关系的计划。 

妇女文化社会委员会作为妇女事务政策制定中心，至今已起草了许多相关草

案，并在伊朗文化最高委员会获得通过。 

相关妇女的重大政策由伊朗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通过。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妇女就业政策。 

-妇女文化社会及体育政策。 

-研究妇女问题政策原则与基础。 

-“妇女日”文化宣传政策。 

-合理安排妇女闲暇时间的政策。 

-妇女国际事务政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妇女权利与责任章程。 

-在发展盖头文化中须注意的原则。 

-在伊斯兰体制下，组建、巩固和提高家庭的政策。 

-提高妇女受高等教育的政策。 

 

2．执行机构 

在执行机构有三个主管实施妇女重大政策的部门：总统妇女与家庭事务中

心；政府机构和各部门妇女事务办公室；全国各省妇女事务办公室。 

1） 总统妇女与家庭事务中心 

为了执行并监督通过的妇女与家庭法，政府成立相关机构。成立该机构的宗旨

有三：第一，按照伊斯兰要求保护妇女的人格尊严；第二，重视杰出女性进入

具有决策权的立法和执法机构；第三，强调妇女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即妇女

是培养高尚人才，建立健康社会的核心圈。 

该中心负责人同时兼任主管妇女事务的总统顾问一职或政府内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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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的重要目标是： 

1）通过专家研究和调查向政府、伊斯兰议会、妇女文化社会委员会和其他

立法机构提交妇女参与社会的提案。 

2）通过具体了解妇女状况，提高对妇女的正确认识，为他们在社会和家庭

中享有更优越的生活创造环境。 

3）巩固家庭基础，为培养更优越的人才创造环境，正如好土壤孕育出好幼

苗。 

4）穆斯林妇女应该成为纯洁、思想自由和影响社会的典范。让她们参与政

治、社会和文化的决策层，加强她们在国内国际领域发挥的主导作用。 

5）了解妇女在社会、家庭和工作单位遇到的困难，修改相关法律或制定解

决问题的必要法律。 

 

该中心的职责： 

1）研究调查妇女现状，从伊斯兰教的角度，重新审视妇女面临的多种问题

和需求，调查社会对妇女带来的危害，改变所谓时尚的文化模式，大力

进行妇女文化研究和教育，巩固家庭基础，各执行机构在此领域加强协

调。 

2）制定一系列提高妇女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能力的计划，控制和预防

社会对妇女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宣传伊斯兰关于妇女和家庭的文化，加

强国际交流，与相关执行机构合作共同为妇女和家庭制定具有民族特色

的活动，制定能开发妇女睿智和潜能的好方案。 

3）制定、协商、合作、统一、监督、评估和研究政府采取优待妇女的政策

后产生的影响和效果。 

4）向总统、政府部门、主管妇女和家庭事务的部门提出建议。 

5）向有关权威机构提交和处理相关妇女及家庭事务的计划和法案，以加强

妇女与家庭机制的能力，改善妇女的法律和司法事务，提高与妇女和家

庭事务有关的机构能力。 

6）为了改善妇女和家庭状况，以及促进国家的发展，帮助成立妇女和家庭

事务机构或组织，并促使业已成立的妇女与家庭机构和组织发挥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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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为这些机构和组织提供制定计划、协商事务、执行与监督等服

务。 

7）与国际妇女组织保持联系，了解其他国家妇女的状况和相关法律；并向

他们介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妇女的活动状况。 

8）研究其他国家对妇女事务的政策与法规，并借鉴相关机构在此领域采取

的有效措施。 

9）成立专业委员会，研究分析妇女及家庭问题，并向该中心政策制定委员

会提交解决方案。 

 

（二）政府各机构中设立主管妇女及家庭事务部门 

政府部门和机构必须关注男女公民的事务，尽力改善妇女及其家庭状况，

并在各部门任命主管妇女及家庭的部长顾问或主任，专门负责该部门的相关事

务。 

 

（三）省妇女与家庭事务司 

为了审理伊朗各省的妇女事务案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政部应尽快在各

省成立妇女与家庭事务司，以便各部根据自己的职能处理地方妇女事务。省妇

女与家庭事务司直接由具有最高执行权和决策权的省长领导。 

但必须指出的是，各部和各省政机关下属的妇女与家庭事务司的职能无论

如何由总统妇女与家庭事务中心确定。 

 

 

司法机构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发生巨大变化，伊朗妇女进入国家三司机构中司

法机构工作的人数明显增加。根据宪法第 163条：“妇女只要具备条件，就能

像男士一样在法律事务所、民事法庭、司法机关等部门任职”。在司法部门工

作的妇女，必须具备判案的能力。 

同样妇女可以做司法律师和法院顾问。司法机构采取措施，旨在改善妇女

的状况： 

-成立家庭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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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建立法律保护妇女儿童办公室 

-在各法院设立司法指导与帮助部门 

-成立儿童特别法庭 

 

以下将用数据说明伊朗妇女的地位： 

第一 ：概论 

过去十年，妇女人口平均增长了 1.52倍，2007年妇女人口占伊朗总人口的

49.05%。根据 2007年人口年龄结构调查显示：24.89%的妇女在 15岁下，

52.03%的妇女在 25岁以下。 

2007年男女初婚平均年龄分别是 26.2 岁和 23.2 岁；而女性的结婚年龄比

1997年增长了 0.8 岁，比 30年前增长了 3.5岁。 

 

第二：健康指数 

伊朗作为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将卫生和健康视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文

化、历史和一项宗教天命。与此同时，伊朗非常重视母亲的地位，政府更关注

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状况。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政府和主管卫生与保健机构做

出种种努力，在保障妇女儿童健康，控制妇女疾病方面做了大量努力。 

今天国民各项健康指数的上升表明，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努力没有白费，特

别是妇女健康指数尤为明显。 

2008年妇女的预期寿命是 74.93岁， 男性是 70.17岁，而妇女比 1997年增

加了 5.03岁，比 30年前增加了 18.73岁。 

须指出的是，2010年伊朗妇女的预期寿命是 75.75岁，男性是 70.94岁。这

一数据与三十年前相比公民健康指数特别是妇女有明显的改善。 

2007年伊朗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 2.1，与过去十年相比减少了 0.86， 比三

十年前减少了 4.2 ，表明过去几年伊朗人口得到控制。 

另一发展与健康指数是母亲的死亡率，2007年妇女死亡率 27/10万，于 30

年前相比下降了 88.61%。 

2007年的婴儿死亡率 25/1000，与 30年前相比下降了 81.48。2007年在国

立大学下属的医疗中心分配就业的女医生占医疗中心总人数的 39.5%。与三十

年前相比增加了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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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领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遵照伊斯兰注重人类物质与精神全面发展的崇高目

标，特别重视妇女参与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伊朗妇女在社

会经济领域日益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作用。 

妇女在此领域取得的进步如下： 

据报道，根据 2009年妇女工作人数，过去十年，妇女就业率增加了

87.6%， 在二十年前只增加了 13.5%。 

31.6%妇女在服务行业，31.8%的在工业领域， 31.6%的妇女从事农业。其

中在私企工作的妇女占 59.7%，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妇女占 37.3%。 

2008年正式和非正式妇女员工人数达 786145人，其中在政府部门工作的

占 34.3%，与过去十年相比增加了 14.2%。 

 

第四： 科技领域 

伊斯兰革命后，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妇女识字率显著提高。尽管识字率

是看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但是，政府实施计划，采取措施，更注重缩短

总人口中的文化差距。 

-2007年 6岁以上的妇女识字率占妇女总人口的 80.34% ，与三十年前相比

增加了 126.44%。 

-2007年，6岁到 29岁的妇女识字率占妇女总人口的 95.16%，同年，这个

年龄段的男性识字率占男性总人口的 96.48%。 

-2007年至 2008年国家高等教育学院接受的女学生为 285634 人，与十年前

相比增加了三倍，与三十年前相比增加了 20倍。 

-2008年官方各大学招收的女大学生，职业学校占 44.27%，本科占

63.4%， 研究生占 42.3%， 博士占 44.7%。 

-2006年至 2007年政府高等教育中心招收的女学生为 93686人，占同年招

生总人数的 52.7%，于 1996年至 1997年比增加了 2.3倍，与三十年前相比增加

了 6.7倍。 

-2007年，女教师的分配率占全国医科大学总教师的 40%，这与三十年前相

比增加了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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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文化社会领域 

-一个社会的所有公民不可能或者都不会倾向进入政府机构工作，那么，在

一个人民民主体制的社会里需要成立民间组织。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有很多

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参与国家的各个领域。当然，妇女在这些组织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8年，伊朗民间组织中，仅妇女非政府组织达 980个。

与 1996年相比增加了 16倍。 

在文化领域，妇女进步也很快。 

-据伊朗伊斯兰文化与指导部近期报告，在过去三十年发行的 3420种报刊

杂志中，143种是关于妇女和家庭的，妇女杂志占总发行数目的 4%。 

-到 2008年在全国发行的 3420种杂志中，369种由妇女负责出版发行，占

全国总出版发行量的 11%。 

-2005年至 2008年共有 101位妇女获得报刊发行者证书，这与 2000年至

2003年比增加了 16.09%, 与 1988年比增加了 19倍。 

-2005年至 2008年期间获得报刊发行者许可证的 148位妇女担任杂志负责

人，这与 2000年至 2003年比增加了 19.35%，与 1988年比增加了 20倍。 

-2008年伊朗妇女报刊发行者和报刊负责人人数占全国总报刊负责人和报刊

发行者人数的 10%。 

-2008年出版发行的有关妇女和家庭的书籍达 407种，这与 1996年比增加

了 180.70%。 

-2008年妇女出版发行的书籍达 5378种，与 1996年比增加了 416.123%。 

-2008年妇女出版发行的书籍占总出版发行量的 23.24%，与 1996年比增加

了 58.42%。 

-2008年女作家达 3643人，与 1997年比增加了近 5倍。 

-2008年女作家占全国作家总数的 16.66%，这与 1997年比增加了

78.56%。 

-2008年女翻译者达 1356人，与 1997年比增加了 250%。 

-2008年女翻译人员占全国翻译总人数的 23.73%。与 1997年比增加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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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位女作家的作品被评为年度优秀作品。与数年钱比有明显提

高。 

-2008年妇女优秀作品奖占全国年度优秀作品奖的 17.14%，与 1997年比增

加了 174.24%。 

伊朗妇女在《古兰经》领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妇女在

《古兰经》诵读、背诵和研究领域占一定的比例。现在全国关于《古兰经》的

一万种研究课题和论文中，妇女占六成。 

-2008年上演的关于妇女和家庭内容的戏剧有 10部，与 2006年比增加了

140%。 

-2008年妇女执导的剧本占总数的 44.44%，与 2006年比增加了 51.10%。 

-2008年在雕塑艺术展中关于妇女和家庭内容的作品有 500件，与 2004年

比增加了三倍。 

-2008年妇女举办了 6次雕塑艺术展，与 2004年比增加了 20%。 

-2008年妇女举办的雕塑艺术展占全国雕塑艺术展的 30%， 与 2004年比下

降了 34%。 

-2008年妇女的 30部作品在国内雕塑艺术节上获奖， 与 2004年比增加了

200%。 

-2008年妇女作品在国内雕塑艺术节上获奖的比例占获奖总数的 68.16%，

与 2006年比增加了 9.1%。 

-2008年家庭影院的女成员达 696人，她们中多数是演员协会、肖像画家协

会和电影批评者协会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政府根据伊斯兰价值观对妇女体育活动给予高度

重视。近几年伊朗妇女在体育领域取得明显进步。 

-2007年国家体操组织下属的体育队女运动员人数达 3246810人。与 1997

年比增加了 2倍，与 1987年比增加了 16倍。 

-2007年伊朗体育女教练和裁判官达 71649人。与 1997年比增加了三倍。

此外妇女近几年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无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运动员都有明显增

加，这自然对增强妇女体质和身体健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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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政治领域 

-报名参加第八届议会议员选举的妇女人数是 585人，与第一届议会议员选

举比增加了 7倍，但是与第七届议会议员参选人比下降了 29%。 

-第八届伊斯兰议会中共有 8名女议员，比第一届增加了 2倍，与第五届比

下降了 42.86%。 

-第三届市镇伊斯兰委员会的女成员达 1491人，与第一届市镇伊斯兰委员

会比增加了 8.44%。 

 

 

 

 

 

 

 

 

 

 

 

 

 

 

 


